资

产

转

让

合

同
转让方：惠州市公安局
受让方：
                     年    月   日
转让方： 惠州市公安局（以下简称“甲方”）

地  址： 惠州市惠城区江北街道三新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赖志光 
联系人：陈木鑫
联系电话：13923622110

受让方：                         （以下简称“乙方”）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一致，按照自愿、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以下合同条款，双方均应严格按本合同条款履行。
一、标的及金额

1.合同的标的：甲方所持有涉案扣押财物所涉及的五台手机及一台笔记本电脑等6台电子设备。（设备明细详见合同附件）

2.标的物转让价格：人民币大写：     元整（¥       ）。

甲方保证其转让的资产不存在任何抵押、担保及其他法律争议，并对其转让的资产在本合同生效之前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 

二、设备交付、验收及款项支付
1.设备交付：本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在现设备所在地将设备一次性移交给乙方，乙方应在规定时间内领取完毕。如因乙方原因导致移交迟缓等问题的，后果由乙方自负，甲方不负任何责任。

2.乙方确认签订本协议前已经对将要接收的标的项目的设施等的现状、安全性等方面已经有充分的了解，并且认可，乙方自愿放弃将来因此对甲方主张任何权利。

3.设备验收：设备移交时，应由乙方人员现场验收，核查设备情况是否与本合同标的一致。验收无误后，由双方代表签字确认。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4.乙方知悉该批设备的现状，自愿放弃将来对甲方主张该批设备能否正常使用及安全性的权利。

5.款项支付：转让价格（即含税价）由税费与竞拍成交款（即不含税价）构成。乙方需在本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一次性支付竞拍成交款。

三、双方责任和义务

1.甲方应全力配合设备的清点移交工作，不得无故拖延。

2.甲方无需提供该批设备的原始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购买发票、使用说明等文件。

3.乙方应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项，如无故拖延支付的，须以未支付金额为基数，以日千分之一计取违约金，逾期超过10天的，甲方有权决定是否解除合同及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款项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

四、其他
1.如因国家政策税率调整，不含税单价固定不变，税金及含税综合单价按新税率计算。

2.本合同涉及的所有支付均由乙方支付到甲方在本合同约定的银行账户，甲方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如甲方上述银行信息变更，应在乙方支付相应款项前及时有效地通知乙方并提供相关变更资料，否则因此引起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3.如果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的合同，任何一方不承担误期赔偿或终止合同的责任。

4.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是指合同双方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无法抗拒，不能避免的事由，但不包括乙方的违约或疏忽。不可抗力事件限于：六级以上地震、十级以上强风暴、龙卷风或五十年一遇及以上洪水、防疫限制原因的禁运。

5.甲乙双方应通过直接协商，友好解决在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可向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产生的受理费、律师费、保全费、因保全申请所产生的担保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

6.本合同所列地址为双方通知、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7.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乙双方各执 贰 份。

8.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1：

	序号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厂家
	计量单位
	数量
	备注

	1
	华为手机Mate20RS
	LYA-ALOOP 8+512G 

保时捷设计
	华为
	台
	2
	/

	2
	苹果手机11 Pro Max
	512G
	苹果
	台
	1
	/

	3
	苹果手机11 Pro Max
	256G
	苹果
	台
	1
	/

	4
	华为手机MateX
	8+512G
	华为
	台
	1
	/

	5
	苹果笔记本电脑
	MACBOOK Air 13.3寸 4+256G
	苹果
	台
	1
	不知道密码，无法进入系统

	合计
	6
	/


